
( 一 ) 

會 議 記 錄 C S C M  1 / 2 0 2 3  

 

沙田區議 會  

文娛康體 及社區設施管理 事務委員會  

二零二三 年度第一次會議 記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三 年 一 月 三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
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會 議 室  

 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鍾 禮 謙 先 生  

(臨 時 主 席 )  

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二 分  

麥 潤 培 先 生  區 議 會 主 席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二 分  

冼 卓 嵐 先 生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二 分  

周 曉 嵐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二 分  

許 立 燊 先 生 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二 分  

林 港 坤 博 士   ”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二 分  

劉 希 潼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蕭 根 潤 先 生  

廖 偉 文 先 生  

 

何 健 南 先 生  

署 理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陳 綽 如 女 士  
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  

陳 巧 彤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5  

葉 炳 華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總 務 )  

李 家 倫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工 程 督 察 (沙 田 )  



( 二 )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梁 少 明 先 生  

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建 築 師 (工 程 ) 8  

徐 慧 儀 女 士  

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3  

程 宇 寧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6  

王 漢 裔 先 生  廉 政 公 署 新 界 東 辦 事 處  

高 級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 

周 廸 生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香 啟 聰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 

葉 錦 明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柯 曉 雯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東 )文 化 推 廣  

李 美 儀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沙 田 區 )  

張 恆 曜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 2 1 B  

 
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 
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區 議 會 議 員  (  已 請 假  )  

鄭 仲 恒 先 生 (主 席 )   ”  (    ”    )  
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(未 有 請 假 )  

 

  負 責 人  

 署 理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蕭 根 潤 先 生 表 示 ， 由 於 主 席

鄭 仲 恒 先 生 因 病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，而 副 主 席 職 位 懸 空，根 據《 沙

田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第 3 4 ( 3 )條 所 訂 的 程 序 ， 出 席 的 委 員 須 以 簡 單 多

數 票 的 方 式，在 出 席 的 委 員 當 中 選 出 一 名 議 員 為 臨 時 主 席 主 持 會

議 ， 而 獲 提 名 人 須 有 兩 名 和 議 人 和 議 。 他 詢 問 席 上 是 否 有 提 名 。 

 

2 .  麥 潤 培 先 生 提 名 鍾 禮 謙 先 生 為 臨 時 主 席。周 曉 嵐 先 生 及 冼 卓

嵐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 



( 三 ) 

  負 責 人  

 

3 .  由 於 只 有 一 位 候 選 人，蕭 根 潤 先 生 宣 布 鍾 禮 謙 先 生 自 動 當 選

為 文 娛 康 體 及 社 區 設 施 管 理 事 務 委 員 會 (文 社 會 )臨 時 主 席 。  

 

(餘 下 的 會 議 由 文 社 會 臨 時 主 席 鍾 禮 謙 先 生 主 持 。 )  

 

4 .  臨 時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委員請假 事宜  

 

5 .  臨 時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收 到 以 下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：  

 
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工 作 原 因  

鄭 仲 恒 先 生  身 體 不 適  

 

6 .  文 社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請 假 。  

 

選舉委員 會副主席  

 

 

 

7 .  臨 時 主 席 表 示 截 至 提 名 期 結 束，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文 社 會 副 主

席 的 提 名 表 格。由 於 沒 有 候 選 人 參 選，臨 時 主 席 宣 布 文 社 會 副 主

席 職 位 繼 續 懸 空 。  

 

  

通過會議 記錄    

   

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會 議 記 錄  

(會 議 記 錄 C S C M  5 / 2 0 2 2 )  

 

8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 

   

續議事項  

 

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
(文 件 C S C M  1 / 2 0 2 3 )  

 

  



( 四 ) 

  負 責 人  

9 .  臨 時 主 席 表 示，文 件 是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就 文 社 會 要 求 重 新 開

放 沙 田 區 內 公 眾 露 營 地 點 的 動 議 的 回 覆 。  

 

1 0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 

   

資料文件  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及 設 施 使 用 的 匯 報 (二

零 二 二 年 第 四 季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第 一 季 )  

(文 件 C S C M  2 / 2 0 2 3 )  

 

1 1 .  周 曉 嵐 先 生 表 示，根 據 文 件 資 料，部 分 活 動 因 表 演 者 確 診 或

悼 念 活 動 而 取 消 。 他 欲 了 解 根 據 機 制 有 關 活 動 的 資 助 會 有 何 安

排 。  

 

1 2 .  冼 卓 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感 謝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迅 速 重 開 馬 鞍 山 運

動 場 的 另 一 出 口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他 欲 了 解 康 文 署 是 否 已 重 新 開 放 轄 下 所 有 文 化 及 康 樂

場 地 的 出 入 口 。  

 

1 3 .  康 文 署 高 級 經 理 ( 新 界 東 ) 文 化 推 廣 柯 曉 雯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

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她 表 示 如 租 用 場 地 的 團 體 因 突 發 事 故 未 能 舉 辦 活 動，署

方 會 與 團 體 協 商 ， 盡 量 安 排 補 辦 活 動 。 如 未 能 安 排 ， 署

方 會 根 據 機 制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是 否 安 排 退 款 予 有 關 團

體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她 表 示 現 時 署 方 轄 下 的 文 化 場 地 均 已 取 消 體 溫 檢 測 及

掃 描「 安 心 出 行 」的 要 求，市 民 可 以 隨 意 進 出 各 出 入 口。 

 

 

  



( 五 ) 

  負 責 人  

1 4 .  康 文 署 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周 廸 生 先 生 表 示，署 方 轄 下 所 有

康 樂 場 地 亦 已 全 面 開 放 所 有 出 入 口 。  

 
 

1 5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 匯

報 及 計 劃 (二 零 二 二 年 第 三 季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第 一 季 )  

  

(文 件 C S C M  3 / 2 0 2 3 )  

 

  

1 6 .  周 曉 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源 禾 路 體 育 館 已 暫 停 用 作 社 區 疫 苗 接 種 中 心，欲

了 解 康 文 署 會 於 何 時 重 新 開 放 源 禾 路 體 育 館 予 市 民 使

用。另 外，署 方 會 否 在 開 放 前 為 該 體 育 館 進 行 徹 底 清 潔；  

 

( b )  他 欲 了 解 署 方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十 月 期 間 所 移 除 的

5 8棵 喬 木 的 主 要 受 損 問 題，以 及 有 多 少 棵 是 受 到 飛 蛾 幼

蟲 侵 蝕 的 影 響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他 欲 了 解 署 方 在 收 到 路 政 署 轉 介 的 移 除 樹 木 個 案 後，一

般 需 要 多 少 時 間 處 理 ， 以 及 成 功 率 為 何 。  

 

1 7 .  臨 時 主 席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康 文 署 重 開 馬 鞍 山 體 育 館 的 籌 備 工 作 需 時 多

久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他 表 示 沙 田 區 一 些 青 少 年 外 展 社 工 在 疫 情 前 會 使 用 康

文 署 的 設 施 提 供 服 務 ， 欲 了 解 署 方 現 在 會 否 有 同 類 安

排 。   

 

1 8 .  周 廸 生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署 方 已 收 回 原 用 作 社 區 疫 苗 接 種 中 心 的 源 禾 路

體 育 館，並 會 在 重 開 前 進 行 執 修 及 清 潔。署 方 已 於 二 零

  



( 六 ) 

  負 責 人  

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中 發 出 公 告 ， 通 知 市 民 源 禾 路 體 育 館 的

健 身 室、活 動 室、乒 乓 球 室 及 壁 球 室 將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一

月 十 三 日 重 開 。 署 方 會 在 稍 後 公 佈 其 餘 設 施 的 重 開 安

排 ；  

 

( b )  他 表 示 文 件 內 提 及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十 月 期 間 移 除

的 5 8棵 喬 木，全 部 是 因 為 受 到 病、蟲 害 感 染 或 結 構 出 現

受 損 等 問 題 ， 與 朱 紅 毛 斑 娥 蟲 害 並 無 關 係 ；  

 

( c )  他 表 示 若 署 方 收 回 馬 鞍 山 體 育 館，預 計 一 般 需 時 約 兩 星

期 至 一 個 月 進 行 清 潔 及 維 修 ， 才 能 重 新 開 放 予 市 民 使

用 。 具 體 時 間 則 需 按 實 際 情 況 而 定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當 體 育 館 全 面 重 開 時 ， 相 關 夜 青 活 動 亦 會 復 常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 ︰ 恆 安 體 育 館 及 源 禾 路 體 育 館 將 於 二 零 二 三

年 三 月 起 開 始 供 團 體 復 辦 夜 青 活 動 。 )  

 

1 9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匯 報 及 計

劃 (二 零 二 二 年 第 四 季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第 一 季 )  

(文 件 C S C M  4 / 2 0 2 3 )  

 

2 0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健 體 設 施 匯 報 (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十 二 月 )  

(文 件 C S C M  5 / 2 0 2 3 )  

 

2 1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沙 田 區 社 區 會 堂 管 理 報 告 (二 零 二 二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)  

(文 件 C S C M  6 / 2 0 2 3 )  

 

2 2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

( 七 ) 

  負 責 人  

沙 田 文 藝 協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文 件 C S C M  7 / 2 0 2 3 )  

 

2 3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二 零 二 二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度 地 區 設 施 及 改 善 工 程 進 度 報 告  

(文 件 C S C M  8 / 2 0 2 3 )  

 

2 4 .  冼 卓 嵐 先 生 欲 了 解 S T - D M W 4 7 7工 程 項 目 “ 馬 鞍 山 馬 錦 街 休

憩 處 擴 展 工 程 ＂ 延 期 進 行 的 原 因 。  

 

2 5 .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建 築 師 (工 程 ) 8梁 少 明 先 生 表 示 署 方 進 行 可 行

性 研 究 時 ， 需 釐 清 有 關 地 界 、 燈 柱 和 污 水 井 等 問 題 。 由 於 部 分 問

題 現 時 仍 在 跟 進 中 ， 因 此 工 程 需 要 延 期 。  

 

2 6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下次會議 日期    

   

2 7 .  臨 時 主 席 宣 布 會 議 於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二 分 結 束，下 次 會 議 定 於

二 零 二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
 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5 5   

二 零 二 三 年 二 月  


